
 

 雲林縣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本土語文教師培訓_閩南語認證輔導研習_子計畫一 

閩南語初階_基礎班研習 

一、依據： 

（一）教育部114學年度推動國中小本土教育計畫。 

（二）雲林縣114學年度推動國中小本土教育計畫。 

二、目的： 

（一）透過本土語文教學研討活動，增益教師閩南語傳達及教學知能。 

（二）推動本土教育，闡揚閩南語文化，增進母語及民俗之認同。 

（三）激發教師認識閩南語的拼音、書寫系統，珍惜先民文化遺產，尊重本土文化特色。 

（四）輔導與協助現職教師通過本土語言認證B2級以上，達成教育部規定之預期目標。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斗南國民小學 

四、輔導方案課程規劃： 

(一)厚實基礎階段： 

    有鑑於縣內教師需求反應與紥實閩南語文能力基礎，認證人才培訓納入閩南語拼音、書

寫之基礎系統學習(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用字、臺羅拼音為學習標準)。 

(二)輔導認證階段： 

    此階段為進階培訓課程，主要以輔導經過基礎班培訓或已擁有閩南語基礎聽、說、讀、

寫能力之教師，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認證B2級以上之研習。 

五、研習時間及課程內容： 

    閩南語初階_基礎班研習：115年1月26日(一)～1月28日(三)，課程詳如附件一。 

六、參加對象： 

(一)初階基礎班研習：本縣國民中、小教師，共50人，採線上報名，並依下規則錄取。 

(二)初階基礎班研習：依序為雲林縣現職國中、國小教師、本土語言支援教學人員、代理教  

                    師優先錄取。 

七、研習地點：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小B棟國畫教室。 

八、報名方式： 

    (一) 閩南語初階_基礎班研習：於115年1月16日前至全國教師進修網報名,額滿為止。 



 

九、研習時數核發： 

(一) 閩南語初階_基礎班研習：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18小時並具備優先參加進階認

證班之資格。 

十、差假： 

    研習人員公假登記辦理，並務必準時報到全程參與。 

十一、獎懲： 

  辦理本項工作有功人員以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授權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辦理獎勵。 

十二、預期成效： 

（一）可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落實政府教育政策，並有效推展本土語言教育。 

（二）透過研習可以增進教師對語言課程的瞭解，並對參加年閩南語認證更具 

      信心。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雲林縣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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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初階_基礎班研習_課程表 

 

115年 1月 26日～1月 28日 

 

*聲母及韻母介紹：含聲母、單韻母、複韻母、聲化韻母、鼻音韻尾韻母、鼻韻母 

*聲調介紹(一)：聲調及調號使用、入聲、一般變調、【仔】前變調、三連音調變調 

*聲調介紹(二)：弱讀(輕聲變調、隨前變調)、連字符使用、大小寫、外來語 

*學習資源介紹：含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iTaigi 愛台語、本土語文資源網等網站 

*基礎課程共 18小時 

 

時   

間 

1月 26日 

星期一 

1月 27日 

星期二 

1月 28日 

星期三 

8:40- 

9:00 
報到 報到 報到 

9:00- 

12:00 

*臺灣羅馬字拼音系統介紹 

*聲母及韻母介紹 

講師：林淑期老師 

*聲調介紹(一) 

*變調規則與實作練習 

講師：林淑期老師 

*聲調介紹(二) 

*外來語與新創詞彙的使用 

 

講師：林淑期老師 

12:00- 

13:2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 

16:30 

*聽音辨人_各地腔調分

析 

*拼音練習(一) 

 

講師：林淑期老師 

*台語短句朗讀練習與變調

分析。 

*拼音練習(二) 

 

講師：林淑期老師 

*拼音綜合實作練習 

*台語新聞及歌曲的正字與

用詞 

*學習資源介紹及使用練習 

講師：林淑期老師 

16:30 賦歸 賦歸 賦歸 


